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价
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在部分城市、部
分区域，房价波动幅度还较大。值得注意
的是，看似矛盾的“房地产泡沫论”和“房地
产崩盘论”，同时在此轮行情中滋长、发酵、
蔓延。房价一涨，就称“有泡沫”；房价一跌，
就呼“要崩盘”。类似言论，以自媒体平台尤
甚。笔者以为，脱离房地产的市场规律、政
策背景和消费预期，脸谱化地看待房价短
期涨跌，恐失公允。

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
有只跌不涨的买卖。承载着消费、投
资、民生等多种属性的房地产市场，沉
浮起落是市场规律使然。倘若过于纠结
短期房价涨跌、波动，缺乏对房价长期
性、趋势性、规律性的理性预期，就会
纠缠于一时、一域的得失，难以窥见整
个市场的全貌，也难以得出全面结论，
进而作出正确决策。

有形的涨跌，是无形的市场规律运
行的结果。当前，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
的房地产市场，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其
间，供求关系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
着房价。一、二线城市由于土地稀缺、房
屋稀缺，特别是个别地段的学区房、小户
型资源稀缺，更是一房难求，刚性需求和

改善型需求给房价上行注入了动力。反
观三、四线城市，由于前期一拥而上的房
地产项目提供了丰沛的存量，在房地产
市场低迷的预期下，需求端发力不足，使
得三、四线城市房价整体低位运行。但这
也是对前期市场过热的正常回调。倘若
以三、四线城市房价为锚定，由此判断
一、二线城市房价有泡沫，又或者，以一、
二线城市成交量为标准，由此推断三、四
线城市房市要崩盘，都是不可取的。

表层的涨跌，是深层的政府分类调
控的反映。房地产市场不是铁板一块，
政府调控手段也日益多元。近年来，从
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和部门，坚持分类调
控、因地施策，突出政策调整的针对
性、差异化。给那些房价高企的一、二
线城市吃“退烧药”，调控重点放在防
止房价过快上涨上，通过采取限购措
施、增加购房成本、提高保障房供应等

手段，降低房价大涨预期。给那些房价
下行压力较大的三、四线城市打“预防
针”，采取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积极回
购存量商品房等措施，确保房地产市场
稳定。从近一段时间的 70 个大中城市
房价运行轨迹来看，个性化的分类调控
正在发挥作用。

客观的涨跌，是主观的消费心理分
化的必然。有人的地方就有市场，有市
场的地方就有预期。而预期，正是影响
价格走向的重要因素。经过数年的深度
调整、转型，房地产市场参与者的消费预
期也在逐步分化。热点城市、热点区域
的购房者，部分人从心理上认为其所在
区域的房价已调整到位，在限购政策松
绑、购房成本降低，及行政规划政策的激
励下，不再一味持币观望。偏冷城市或
区域的购房者，从此前认定房价只涨不
跌的恐慌中冷静下来，也不再盲目贷款

消费。分化的心理造就了分化的市场，
体现在价格上就是房价的涨跌不一。

风物长宜放眼量。只有跳出短期房
价波动，才能更加清晰地掌握房地产市
场的脉络和趋势，随势而动，趁势而为。
如果将房地产市场放在中国经济宏观环
境下，就不难发现，中国离“2030 年城镇
化率达 70%”的目标仍有相当长一段路
要走，房地产在其间仍需大有作为；经济
新常态之下，房地产作为一个关联度高、
涉及面广、带动力强的产业，在其间仍具
有较大发展空间。而如果将房地产市场
放在民生改善的微观背景之下，也不难
发现，当前大量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
依旧十分旺盛⋯⋯可以说，房地产市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上升时
期，不存在所谓“崩盘”之忧。

当然，这并不是说房价会随着市场
的繁荣而一路走高。随着宏观调控政策
的科学高效，房地产自身调整步伐的深
入持续，消费者消费心态的理性成熟，
房价已不再具备暴涨的条件，房地产产
业也正逐步作别黄金时代，迎来更加理
性、成熟的新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的
重要内涵之一，便是实现有质量的增
长，房地产行业同样也不能例外。

一看——

波 动 属 正 常
本报记者 胡文鹏

提起房地产市场，不少人脑海中会
浮现“高房价”、“日光盘”等词汇。由于
某些城市的部分商品房价格过高、上涨
过快，导致很多人提起房价时，往往会
有意无意地忽略数量庞大的保障性住
房。事实上，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
廉租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棚改房等
的建设力度和供给水平。这不仅切实解
决了相当一部分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
也增加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正向预期，
为房价总体平稳创造了有利条件。

数据能说明问题。2007 年至今，我
国拉开了大规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的帷幕。在过去几年间，包括棚户区改
造在内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为解决
住房困难群众的居住问题和改善居住
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14年 9月
底，通过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户
区改造安置住房等实物方式及发放廉

租住房租赁补贴的方式，全国累计解决
了约 4000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困难。

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房屋的一
个重要属性，为此，我国逐步探索出

“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这一基
本思路，以最大可能解决困难群众的
居住问题。针对住房困难群众，政府
通过主导建设保障房或者货币补贴的
方式帮助其解决居住问题，而对于一
些“夹心层”，政府也通过一些优惠政
策降低购房成本，如自住商品房等等。

目前，这一思路已得到相当程度

的落实。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之
下，2011年至 2014年，保障性安居工
程的开工和入住套数的任务都按时完
成。从目前的情况看，2015 年的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也在顺利推进。我国
已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住房保障
体系，保障范围从最低收入人群逐步
扩大到低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
保障方式也从单一模式逐步拓展至廉
租房、公租房、限价商品房、自住商
品房等，从实物保障拓展到货币补贴。

作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点内容，
近年来，我国进一步加大了棚户区改造的
力度。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改造各类棚
户区住房 2080 万套、农村危房 1565 万
户，其中2013年至2014年改造各类棚户
区住房820万套、农村危房532万户。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提出，实
施三年计划，2015年至2017年改造包括
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
1800万套（其中2015年580万套），农村
危房1060万户（其中2015年432万户）。

可以预见，新“三年计划”将让
更多的棚户区居民走出低矮破旧的棚
户区，迎来崭新的居住环境。而住房
的民生属性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
步彰显与强化。

四看——

民 生 最 关 情
本报记者 亢 舒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统计数据，6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有 27 个和 42
个，分别比上月增加 7个和 5个。

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增、库存下行的态势表明，
随着中央特别是各地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刺激，市场
需求持续释放，市场成交逐步回升，楼市逐步回暖
趋势基本确立。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形
势下，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回暖和平稳发展，无疑是
个好消息。

在不少人看来，所谓房地产无非就是开发商买
地、盖楼、卖房。但事实上，房地产一头连着投资、
一头连着消费，是一个关联效应十分明显的行业。保
持房地产的稳定健康发展，对稳定投资、扩大消费、

增加财政，进而对稳定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5 年 ， 我 国 国 民 经 济 的 目 标 增 速 是 7% 左

右。要完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充分发挥好消费的基
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保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一份研究资料表明，房
地产投资每变动 1%，将导致总产出和 GDP 在原基
础上分别变动 0.2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原
基础上变动 0.5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原基础
上变动 0.088%。

可见，房地产行业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
效，其平稳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形成重要支撑。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房地产市场的
健康发展，也将带动许多相关行业的生产和消费。
据统计，我国每年钢材的 25%、水泥的 70%、木材
的 40%、玻璃的 70%和塑料制品的 25%都用于房地
产开发建设；与房地产业直接相关的行业达 60 多
个，关联行业 100 多个。在房地产开发建设中，仅
住宅建设需要的建筑材料和零部件就达 2000 种以
上；每增加 1 亿元的住宅投资，其他 23 个相关产业
就相应增加投入 1.479 亿元；住宅消费的提高能带
动建材、化工、家电、装饰及家具等生活资料和生
活消费资料的相应增长，其比率大约是 1∶6。换言
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仅能带动钢铁、水泥等
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消化；也将带动家居建材、家
电等产业的发展，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
换代。

从扩大消费需求的角度看，我国市场对房地产仍
然有一定的市场需求空间。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城镇
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城镇人口达 6.7亿，到 2030
年城镇化率要达到 70%，还有大量的人口进城。“三
个一亿人”的城镇化，将带来大量的农村危房、城中
村、城镇棚户区的改造，产生巨大的住房需求。另一
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性需求将持续释
放；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将给不少家庭带
来新的住房需求等等。这些因素都将为房地产行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寄望地方政府继续用大
手笔投资的方式来刺激房地产行业，进而拉动 GDP
增长。毕竟，这种调控方式很容易导致资产负债率太
高，或导致资金链断裂，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更多负
面作用。

不指望对房地产拉动搞“强刺激”，并不意味着
就不发展房地产。鉴于房地产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作用，我国房地产行业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持
平稳发展，稳定住房消费，为整体经济实现保增长
目标提供保障。

不久前，国务院已经发布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
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
关工作意见》，也预示着房地产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
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房地产政策调整的方向，
也应该由以前的以行政调控为主向让市场更好更多发
挥调控作用转变，在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的同时，还要注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引
导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看——

回暖稳增长
本报记者 林火灿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
场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政
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也随之
发生了改变。特别是今年
3月 30 日，人民银行、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等 5 部
门，联手打出降低二套房
个贷首付比例、降低公积金贷款首套住房首付比例等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楼市升温迹象更为明晰。据此，有
舆论认为此轮宏观调控是在救市。

不可否认的是，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阶
段，市场的变化与政策调整间的关系密切。但房地
产市场发展到今天，迎来了一个重大变化。整体而
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大致平衡，
告别了过去总体短缺、供不应求的阶段。因此，才
有了很多市场人士做出的一个判断——房地产行业
从黄金时代进入白银时代。

阶段的变化，也带来了政策的变化。如果仔细
梳理近些年来的文件、政策，不难发现，房地产市
场“调控”的字眼少之又少，近乎销声匿迹。根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国今后改革的总体思
路和方向，是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有关房地产市场的“330 新

政”出台之后，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都表示，
新政不应视为救市，而应当被看做是应有政策的回
归。也就是说，过去为了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防
止房价在一些城市过快上涨而出台的政策，特别是
一些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限购”、“限贷”等政
策，在阶段改变之后，已根据不同情况，逐步放
开，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调整。

事实上，早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央行、银监
会就出台放松“二套房贷”的政策。从去年至今
年，我国公积金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今年初，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又要求放宽提取住房公积金
支付房租条件。

一系列政策表明，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既不是
为救市，也不是为了所谓打压房地产市场，意在逐步
淡化调控的行政色彩，更多地让市场在房地产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三看——

调 控 是 回 归
本报记者 亢 舒

房 地 产房 地 产 ：：横 看 成 岭 侧 成 峰横 看 成 岭 侧 成 峰
一房牵动众人心，记者四看探究竟。由于身负发展、民生、投资等多重属性，房地产市场的起起伏伏也被赋

予了多种含义。房价涨跌，令人纠结；楼市调控，引人注目；民生改善，让人期盼。只有冲破利益、情感等浮云的

遮蔽，不纠缠于一时、一域的进退，才能将房地产市场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近日，市民在济南市房博会上通过沙盘了解楼盘情况。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